
证券代码：688293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紫萍路908弄28号楼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
55

61,645,387
61,645,387

54.2897
54.28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肖志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马潇寒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律师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33,267
比例（%）

99.9803

反对

票数

12,120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33,267
比例（%）

99.9803

反对

票数

12,120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42,167
比例（%）

99.9947

反对

票数

3,220
比例（%）

0.00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42,167
比例（%）

99.9947

反对

票数

3,220
比例（%）

0.00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42,167
比例（%）

99.9947

反对

票数

3,220
比例（%）

0.00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29,225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16,162
比例（%）

0.026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26,985
比例（%）

99.9701

反对

票数

18,402
比例（%）

0.029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33,267
比例（%）

99.9803

反对

票数

12,120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773,666
10,773,666
10,782,566
10,782,566

10,782,566

10,769,624
10,767,384
10,773,666

比例
（%）

99.8876
99.8876
99.9701
99.9701

99.9701

99.8501
99.8293
99.8876

反对

票数

12,120
12,120
3,220
3,220

3,220

16,162
18,402
12,120

比例
（%）

0.1124
0.1124
0.0299
0.0299

0.0299

0.1499
0.1707
0.1124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比例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6、议案8。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婕、武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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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20日（星期二）至 5月 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opmbiosciences.com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迈”或“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
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一季
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5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3:00-14:00举行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人员包括：
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倪亮萍女士；
独立董事：张元兴先生、李晓梅女士、陶化安先生；
董事会秘书：马潇寒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20日（星期二）至 5月 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opmbioscience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21-20780178
邮箱：IR@opmbioscience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丽岛新材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
132,942,559

63.64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征国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
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
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
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4,359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45,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33,100
比例（%）

0.025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4,359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45,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33,100
比例（%）

0.025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58,359
比例（%）

99.9366

反对

票数

45,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295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4,259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45,2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33,100
比例（%）

0.025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3,159
比例（%）

99.9402

反对

票数

67,900
比例（%）

0.0510

弃权

票数

11,500
比例（%）

0.008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东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86,659
比例（%）

99.9579

反对

票数

45,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082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4,359
比例（%）

99.9411

反对

票数

45,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33,100
比例（%）

0.025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53,759
比例（%）

99.9332

反对

票数

55,200
比例（%）

0.0415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0253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57,759
比例（%）

99.9362

反对

票数

68,000
比例（%）

0.0511

弃权

票数

16,800
比例（%）

0.0127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3,759
比例（%）

99.9407

反对

票数

68,000
比例（%）

0.0511

弃权

票数

10,800
比例（%）

0.0082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8,259
比例（%）

99.9441

反对

票数

45,2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29,100
比例（%）

0.0220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51,159
比例（%）

99.9312

反对

票数

84,000
比例（%）

0.0631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057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4,059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68,200
比例（%）

0.0513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3
1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68,259
比例（%）

99.9441

反对

票数

68,000
比例（%）

0.0511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48
1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58,259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78,000
比例（%）

0.0586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4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6.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阳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132,366,82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5669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
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股东未来三
年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
议案》；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续 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
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审议 2025 年度新
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61,071

684,571

662,271

651,671

655,671

666,171

649,071

671,971

比例（%）

89.2770

92.4507

89.4391

88.0076

88.5478

89.9658

87.6565

90.7491

反对

票数

67,900

45,100

45,100

55,200

68,000

45,200

84,000

68,200

比例（%）

9.1698

6.0907

6.0907

7.4547

9.1833

6.1042

11.3441

9.2103

弃权

票数

11,500

10,800

33,100

33,600

16,800

29,100

7,400

300

比例（%）

1.5532

1.4586

4.4702

4.5377

2.2689

3.9300

0.9994

0.04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5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
议案16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
议案5、6、7、8、9、11、12、1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曹琳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上网公告文件1、丽岛新材：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1、丽岛新材：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37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5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1428 证券简称：世纪恒通 公告编号：2025-029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5年5月20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大会”），并于2025年4月26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http://www.jjckb.cn）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
018）。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2025年5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杨兴海先生的《关于提请增加世纪恒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为提高会议决策效率，杨兴海先生提请
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公
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
临时提案的内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兴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4,5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5.00%。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身份符合有关规定，且临时提案于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书面提
交公司董事会，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中列明
的其他事项无变化。现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

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委托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E座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名称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
√
√
√
√
√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
年4月26日、2025年5月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
参考网（http://www.jjckb.cn）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提示
（1）上述议案5.0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并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

行投票。
（2）上述议案6.00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此之外，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单独统计并披露。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00至17:00；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的须在2025年5月19日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2、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E座公司会议室。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

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并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二），与前述
登记文件送交公司，以便登记确认。

（4）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4、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亚男（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一路华润置地大厦E座公司会议室
联系电话：0755-26998161
传真：0851-86815065
邮箱：sjhtzqb@sjht.com
邮政编码：518000
5、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时间，与会人员的食宿和交通费用需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
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附件：
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51428”；投票简称：“恒通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公司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出席会议人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代理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邮编

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相关文件。如无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则由代理人酌情决
定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担。

本人（本公司）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票填写说明：在各选票栏中，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打“√”为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备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日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301428 证券简称：世纪恒通 公告编号：2025-027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

月9日上午10:00以线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先
勤女士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海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的事宜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要求，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通过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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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

月9日上午10:00以线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兴海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

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相应的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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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黄河大街55号公司19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6、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牛国锋先生主持。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50,694,9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21，159，594股,下同）的50.488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99,916,58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3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5 人，代表股份 50,778,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1%。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47,1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617,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123%。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其余人员现场参会。上海市锦天

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裴礼镜、蔡雨溪通过现场结合通讯参会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70,2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69

反对

票数

1,124,521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100,200
比例（%）

0.0133

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5,9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63

反对

票数

1,132,7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128

3.00关于《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73,3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73

反对

票数

1,125,321
比例（%）

0.149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128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465,852
比例（%）

99.8363

反对

票数

1,132,8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128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1,6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57

反对

票数

1,133,0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100,300
比例（%）

0.0134

6.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22,27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05

反对

票数

1,174,500
比例（%）

0.1565

弃权

票数

98,200
比例（%）

0.0131

7.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74,1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74

反对

票数

1,124,321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96,500
比例（%）

0.0129

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460,8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356

反对

票数

1,132,721
比例（%）

0.1509

弃权

票数

101,400
比例（%）

0.0135

9.00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审议结果

705,910,53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9.7705 1,517,321 0.2145 106,500 0.0151

10.00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124,2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7908

反对

票数

1,465,021
比例（%）

0.1952

弃权

票数

105,700
比例（%）

0.0141

11.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5,273,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比例（%）

99.2777

反对

票数

5,322,273
比例（%）

0.7090

弃权

票数

99,700
比例（%）

0.0133

12.00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9,357,9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8219

反对

票数

1,216,721
比例（%）

0.1621

弃权

票数

120,300
比例（%）

0.016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9关联股东牛国锋、林圃生
均已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股份数为43,160,61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裴礼镜、蔡雨溪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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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